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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議員 

由：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日期：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 

 

敬啟者：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繼2009年1月15日向立法會「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

委員會」提交立場書【立法會CB(2)700/08-09(01)號文件】，亦因應政府向「委員會」提交的文

件【立法會CB (2)870/08-09(01)號文件】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提供有關跨境

家庭的資料摘要【立法會IN07/08-09 號文件】，於2009年2月18日作出回應及向「委員會」提交

立場書【立法會CB(2)925/08-09(01) 號文件】。現「聯席」重新將有關訴求整理，期望供各位議

員在2009年3月19日會議上參考，並協助中港家庭早日團聚。 

 

港府於 2003 年推出《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當中有多項嚴重影響「中港家庭」生活

福祉的措施，對有關家庭及整體社會所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包括：本地家庭的內地配偶享用

醫療及衛生服務，內地新來港人士享用社會福利、房屋、教育權利，「中港家庭」在家庭團聚時

遇到的出入境困難等。 

 

港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立法會 CB (2)1070/08-09(01)號文件】中指出，目前的出入境和審

批「制度已隨著環境發展而作出適當調整，現階段並無作出重大調整的需要」。很明顯，港府沒

有聽到眾多中港家庭多年來的申訴，亦沒有留意「聯席」多次提交立法會的文件。 

事實上，單程證制度實施多年以來，並沒有就名額的分配、家庭團聚的條件和申請的類別

重新作出全面的檢討和調整。多年來，中港家庭隨著時代和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不少變化，但單

程證申請制度卻只是將有關的家庭關係簡單二分為夫妻團聚和照顧父母類，已經不能處理複雜

的家庭問題。當局多年來一直死守一個僵化、欠缺靈活和彈性的申請制度，實在令人遺憾。 

 

成年子女申請問題 

 

面對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多次質疑，和爭取居港權家庭持續不斷的要求，港府仍然態度強

硬，自說自話。在目前的單程證類別中，雖然的確有子女與父母團聚的類別，但有關子女的年

齡僅限於十八歲以下。對於一些已經成年，而且出生時父母並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子女，多年來

一直申請無門。港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立法會CB (2)1070/08-09(05)號文件】第3頁指出，每天

六十個分配給持居權證明書來港的配額，於2008年，平均每天只有十二人。因此，「聯席」認

為，目前是最好的時機，讓成年子女加入這個類別，徹底透過單程證制度申請來港與父母團聚。 

 

立法會 CB(2)1129/08-0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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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婚姻 

 

我們同意「智經研究中心」的建議，即縮短兩地分隔夫婦的輪候年期，由五至六年縮短至

三年。在等候單程證的漫長申請和審批過程中，不少家庭因社會、經濟或其他個人原因出現突

變，正因政策僵化，不少家庭因此陷入無休止的困境。 

類似的個案，包括在單程證批核前，因與居港之配偶發生感情問題而導致夫妻離異或配偶

突然去世、入獄、失蹤、患上嚴重疾病如殘疾等，導致在內地申請一方失去申請單程證的資格，

但其在港出生的子女卻乏人照顧等。 

 

由於沒有香港居留權，同時要照顧子女，這些單親，而且分隔中港兩地家庭的家長沒法工

作，令經濟長期陷入困境，情緒和健康亦往往會因此出現問題，對孩子的成長亦有深遠而且負

面的影響。面對這些家庭的困難，並非雙程證、自由行、旅遊簽証等可以解決。港府多次強調

與內地磋商和討論，或會協助有需要的家庭，但「聯席」沒有見到任何具體和有效的建議方案。

(今天坐在保安局前就有不少這類家庭，港府可以為他們做甚麼？) 

 

在港出生的孩子及其家庭 

 

父母非港人 

「聯席」同意較早時，由「智經研究中心」發出的報告，指出那些在港出生，但父母是內

地人的子女，他們的出生有助減輕人口老化，並有望成為未來勞動力來源，故在社會負擔能力

之內。因此，政府應以新的「計分制」模式，容許非港人父母，以單程證的方式，讓他們申請

來港與在港出生子女定居。透過 DNA 親子關係基因測試以鑑定確認雙方關係，亦可杜絕「假

父母」的情況出現。 

我們反對社署於2008年的決定，收緊上述兒童申領綜援的資格。我們認為，與其想方設法

阻止他們來港，或透過具歧視性的政策將他們及父母「妖魔化」，港府不如積極地面對現實，協

助他們在本地健康成長，對香港社會的將來肯定是百利而無一害。 

 

準來港婦女 

 

 由2007年2月開始，入境事務處推出『堵截「準來港孕婦」政策』，拒絕未能出示預約分娩

証明書而懷孕滿七個月的「準來港孕婦」入境或給予有限制入境。有關的措施對內地孕婦及其

丈夫造成沉重的經濟和心理壓力，而且極具歧視性。正因此中港婚姻的單程證等候時間漫長，

才會出現「準來港」婦女，港府不但沒有面對這些家庭長時間等候而面對的困擾，反而「百上

加斤」，「落井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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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依靠的年長父母 

按目前的單程證制度，在香港年滿六十周歲的年長父母，可申請內地其中一名子女來港。

然而，不少子女來港後，並沒有或未能履行照顧父母的責任。他們或因某些理由，如患上精神

病、該名子女為智障或嚴重傷殘人士、子女來港後無故失蹤或已經輾轉離港，甚至父母離異，

只有其中一方可有子女照顧，而另一方卻要孤獨過日等因素，均導致子女不能照顧父母。 

內地當局對此政策的執行非常嚴謹，一旦知道該父母有子女在港，便已否決其他子女的申

請，沒有任何彈性和酌情的處理。「聯席」建議港府可在詳細調查有關個案後通報內地政府，

以容許在港父母申請另一名內地子女來港，照顧其晚年生活。 

 

設立法定機制，改善出入境申請制度 

 

面對中港家庭多年來面對不同形式的困擾，和在申請出入境證件時的阻礙，「聯席」認為

港府有需要和內地政府磋商，以「家庭團聚」為優先的目標和處理事項，儘快改善單程證制度，

包括審批過程，等候時間，配額的類別分配等。 

 

在討論和協商的過程中，「聯席」要求兩地政府，在港設立一法定機制，以處理中港家庭

在申請單程證、雙程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困難，並對有關的問題，或有需要的個案作出調查

及處理。由於內地不同省市對出入境政策的處理和審批有不同的方案，不少家庭因此求助無門，

像「無主孤魂」般不斷出入兩地的出入境部門查詢。「聯席」在此懇請保安局的官員想像一下，

一個單親的媽媽，帶著兩個在港出生的孩子，每三個月長途跋涉，返回內地申請雙程證，等候

十多天後再回港，當局是否可以想像當中對家人的健康和心理造成多大的壓力？對孩子的學業

做成多大的影響？「聯席」不需要當局的同情，但希望有一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實際地解決有

關問題。 

「聯席」認為設立一法定機構，統一協調和處理有關個案，並可定期給予內地出入境部門

建議和改善措施，以確保所有家庭及個案可在公平和透明的機構下排隊和輪候。同時，我們要

求保安局定期邀請內地公安部門及關注中港家庭的民間團體，在香港召開三方會談，共同就目

前的「單程証」、「雙程証」及「出入境政策」作出檢討和提出建議，以完善有關的制度，減

少中港家庭的壓力。 

 

「聯席」對各項議題在「委員會」會議上的討論日程建議及各議題的具體關注已列載如下。

「聯席」期望「委員會」全體成員能充份考慮，並在可行的情况，全面審視及落實各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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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日程建議一覽表： 

 

項目 內容簡介 

1. 檢討 2003 年的人口政策 
2003 年人口政策內，有多項打擊中港家庭的建議，有需要儘快

作出檢討和修訂。 

2. 單程證配額 
2007 年的單程證申請出現大量餘額，有需要重新修訂，以配合

社會變遷。 

3. 港人內地成年子女 容許他們利用單程證餘額申請來港，家庭團聚。 

4. 縮短夫妻團聚的單程證輪候 由目前五至六年，縮短至三年等候時間，以減少家庭衝突。 

5. 準來港婦女在港產子 準來港婦女的產子收費應與一般港人一樣。 

6. 港人在內地父母 考慮在單程證增設名額，容許其父母透過打分制申請來港。 

7. 無依靠的年長父母 
港府審視有關家庭的困境，向內地出入境部門提出建議，容許另

一名子女申請來港照顧父母。 

8. 雙程證的處理 
入境處行駛酌情權，延長有需要家庭的留港期限；並協助發出推

薦文件，讓這些單親家庭在內地申請單程。 

9. 跨境學童 當局應加快批核單程證申請，讓更多有計劃來港家庭早日團聚。

10. 輔導和配套設施 增撥資源及社工，協助跨境家庭來港後的問題 

11. 中港法定機制 處理中港家庭在申請單／雙程證申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成員包括：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準來港婦女關注組、 

準來港婦女互助組、同根社、爭取居港權家長協會、 

居權大學、群福婦女權益會、中港分隔家庭組、 

單親無証媽媽組、關注綜援檢討聯盟、新福事工協會、 

街坊工友服務處、女專熱線、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聯絡人：曾冠榮 ，孔令瑜  

 


